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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津貼學校公積金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 下 稱 公 積 金 ） 受 教 育 條 例 （ 第 279 章）      

第 85 條的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下稱公積金規則）所規限。公積金

是一項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設立的目的，是向退休、辭職、被解

僱、終止合約或去世的供款人作出付款。供款人是指津貼學校的教員

和由二 ○ ○ ○年五月十九日起向公積金供款的直接資助計劃學校（下

稱直資學校）教員。  

管理委員會  

 除公積金規則另有規定外，公積金的全部行政及管理均歸予管

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委員會成員如下：  

主席：  由十八名其他成員互選出任  

副主席：  由十八名其他成員互選出任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或其代表  

庫務署署長或其代表  

十八名其他成員：  

( a )  四名由津貼小學議會委任；  

( b )  四名由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委任；  

( c )  一名由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委任；  

( d )  四名從各津貼小學的教員代表中選出；  

( e )  四名從各津貼中學的教員代表中選出；及  

( f )  一名從特殊學校的教員代表中選出。  

 

管理委員會會議  

 管理委員會每年召開周年大會，省覽公積金的周年財務報表，

及宣布供款人該年度所得的股息。管理委員會有需要時亦會在年內召

開其他會議。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十四名成員。管理委員會會議內處理

的所有事項，均由出席會議並投票的成員，以多數票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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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及贈款  

 供款人和政府及直資學校根據下表，按供款人底薪，包括批准

作為底薪的任何津貼，分別按月向公積金供款和贈款：  

 

供款無間年資  

 

教員供款  

%  

 

政府及直資學校贈款  

%  

少於十年  5  5  

十年至少於十五年  5  1 0  

十五年或以上  5  1 5  

 

利益  

 供 款 人 停 止 作 為 公 積 金 供 款 人 後 ， 便 有 資 格 領 取 一 筆 過 的 款

項。除公積金規則另有說明外，款額將按以下方法計算：  

供款年資  利益  

十年或以上  所有累積供款與政府及直資學校贈款以及有

關的宣布股息。  

五年至少於十年  所有累積供款與有關的宣布股息，以及每服

務滿一年可得 1 0%政府及直資學校贈款與有

關的宣布股息。  

少於五年  所有累積供款及有關的宣布股息。  

 

公積金帳目結算表  

 

 公積金司庫在每年九月及三月，向每位供款人提供一份個人公

積金帳目結算表。結算表分別列出截至上一個八月三十一日及二月  

二十八日（或在閏年的二月二十九日）供款人帳目的結餘。三月份的

結算表載列管理委員會宣布截至先前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的股息，

同時，每間學校的校監亦為校內每一位供款人備存一份個人公積金帳

目紀錄，以便供款人隨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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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予退出的供款人  

 除在八月和九月兩個繁忙月份外，公積金會在二十三個工作天

內，把應得的利益付予退出的供款人。期限是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收到退出申請或供款人停止擔任教職兩個日期中的較遲者計算。如計

算日期在兩個繁忙月份開始，退款則需時二十八個工作天。以上兩項

承諾是假設退出的供款人填寫的提款申請書的資料全屬正確。  

 

投資管理  

 公 積 金 的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 是 由 庫 務 署 署 長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5 (4 )條所委任的司庫負責。投資職責是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委

員會制定公積金的投資策略，而投資策略必須符合由財政司司長批准

的投資綱領。司庫及外聘投資經理們根據管理委員會的指示，投資所

有經由管理委員會認為是公積金正常現金需求下多出的剩餘金額。投

資經理是由管理委員會經財政司司長批准後而委任的。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成 立 的 投 資 小 組 委 員 會 ， 每 季 開 會 一 次 ， 目 的

是：  

( a )  檢討所作的投資，並核實該等投資是根據公積金既定的綱

領及策略而作出；  

( b )  與投資經理會晤，商討他們的表現，並收集他們對各個金

融市場的意見；及  

( c )  商討及制定投資策略，以向管理委員會提出建議。  

 

會計及審計安排  

 除了執行公積金規則規定的其他職責外，司庫會就公積金的所

有交易，備存齊備的帳目與記錄，並擬備每年的財務報表，交由審計

署署長審計。該份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審計師報告，會在管理委員會

周年大會上提交管理委員會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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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  

 

 

 

 

後排 

（由左至右） 

前排 

（由左至右） 

1. 翁俊傑博士 1. 何俊鋒先生 

2. 盧維中先生 2. 經志宇先生 

3. 高卓菱女士 3. 李安迪先生 

4. 陳志維先生 4. 李伊瑩女士, MH 

5. 簡偉鴻先生 5. 吳維文先生, JP 

6. 張作芳博士 6. 姚忠先生（司庫） 

7. 葉春燕女士 7. 鄺永燊先生 

8. 林繼豪先生 8. 温志揚先生 

    

不在相片內   

1. 陳瑞良先生   

2. 張文舜先生   

3. 鄧依萍女士   

4. 謝至美女士   

5. 謝慶生先生   

6. 袁啟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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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主席   

嚴志成博士 港島民生書院 SC 

   

副主席   

馮家俊先生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EP 

   

成員   

陳志維先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SC 

張文舜先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EP 

蔡曼筠女士 保良局雨川小學 PC 

蔡奕玲女士 靈實恩光學校 SP 

鄧依萍女士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EP 

何俊鋒先生 聖芳濟各書院 ES 

經志宇先生 路德會啟聾學校 ESP 

鄺永燊先生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C 

李伊瑩女士, MH 九龍真光中學 SC 

李安迪先生 天主教領島學校 EP 

温志揚先生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PC 

葉春燕女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PC 

余佩琴女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PC 

袁嘉駿先生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ES 

袁啟新先生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ES 

翁俊傑博士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ES 

鄭潔儀女士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截至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黃祖慧女士 

（由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起）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張秀蘭女士, JP 

（截至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庫務署署長  

吳維文先生, JP 

（由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起） 

庫務署署長  

   

附註 

PC ：由津貼小學議會委任 

SC ：由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委任 

SP ：由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委任 

EP ：津貼小學選任教師代表 

ES ：津貼中學選任教師代表 

ESP ：特殊學校選任教師代表 

  



 
- 6 - 

津貼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起  

 

主席   

李伊瑩女士, MH 九龍真光中學 SC 

   

副主席   

李安迪先生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EP 

   

成員   

陳志維先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SC 

陳瑞良先生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PC 

張作芳博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PC 

張文舜先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EP 

蔡奕玲女士 

（截至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靈實恩光學校 SP 

鄧依萍女士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EP 

何俊鋒先生 聖芳濟各書院 ES 

簡偉鴻先生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SC 

經志宇先生 路德會啟聾學校 ESP 

高卓菱女士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EP 

鄺永燊先生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SC 

盧維中先生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ES 

謝至美女士 

（由二○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起） 

長沙灣天主教小學 PC 

謝慶生先生 

（由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起） 

禮賢會恩慈學校 SP 

温志揚先生 

（截至二○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PC 

葉春燕女士 聖博德學校 PC 

袁啟新先生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ES 

翁俊傑博士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ES 

黃祖慧女士 

（截至二○二五年九月九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林繼豪先生 

（由二○二五年九月十日起）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吳維文先生, JP 庫務署署長  

   

附註 

PC ：由津貼小學議會委任 

SC ：由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委任 

SP ：由香港特殊學校議會委任 

EP ：津貼小學選任教師代表 

ES ：津貼中學選任教師代表 

ESP ：特殊學校選任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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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投資小組委員會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主席  

李伊瑩女士, MH 九龍真光中學 

  

成員  

陳志維先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張文舜先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蔡曼筠女士 保良局雨川小學 

蔡奕玲女士 靈實恩光學校 

馮家俊先生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何俊鋒先生 聖芳濟各書院 

經志宇先生 路德會啟聾學校 

鄺永燊先生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李安迪先生 天主教領島學校 

温志揚先生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嚴志成博士 港島民生書院 

葉春燕女士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 

余佩琴女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袁嘉駿先生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袁啟新先生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翁俊傑博士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張秀蘭女士, JP 

（截至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庫務署署長 

吳維文先生, JP 

（由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起） 

庫務署署長 

  

司庫  

陳佩珊女士 

（截至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庫務署助理署長 

姚忠先生 

（由二○二四年九月二日起） 

庫務署助理署長 

  

秘書  

黃俊銘先生 

（截至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庫務會計師 

許啓霖先生 

（由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起） 

庫務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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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投資小組委員會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起  

 

主席  

鄺永燊先生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成員  

陳志維先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陳瑞良先生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張作芳博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張文舜先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蔡奕玲女士 

（截至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靈實恩光學校 

鄧依萍女士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何俊鋒先生 聖芳濟各書院 

簡偉鴻先生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經志宇先生 路德會啟聾學校 

高卓菱女士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李伊瑩女士, MH 九龍真光中學 

李安迪先生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盧維中先生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謝至美女士 

（由二○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起） 

長沙灣天主教小學 

謝慶生先生 

（由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起） 

禮賢會恩慈學校 

温志揚先生 

（截至二○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 

葉春燕女士 聖博德學校 

袁啟新先生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翁俊傑博士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吳維文先生, JP 庫務署署長 

  

司庫  

姚忠先生 庫務署助理署長 

  

秘書  

許啓霖先生 庫務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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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 除特別 註明外 ，所有 金額均 以港幣 百萬元 位列示 ）  

 

股息  

 

 我謹此報告，管理委員會於二○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周

年大會上宣布，截至二○二 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供款人派發

5 %保證股息。  

 

 

供款人帳目  

 

 年內，加入公積金的供款人有 2 , 18 4 名，退出則有 2 , 475 名。這

些數字包括 28 名由補助學校公積金轉來的以及 80 名轉往補助學校公

積 金 的 供 款 人 。 供 款 人 總 數 減 至 3 7 ,1 28 名 ， 減 少 了 2 91 名 ， 即

0 . 78 %。供款人帳目的結餘，增至七百八十一億零七百一十萬港元，

增加了四億六千七百六十萬港元，即 0 .6 0%。年內退出公積金的供款

人年資如下：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十年以下  35% 33% 

十至十五年  7% 7% 

十五年以上  58% 60% 

 

 

淨資產及管理費用  

 

 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公積金的淨資產達一千零七

億四千八百二十萬港元 。公積金的管理費用，包括付予政府的監管

費、投資經理的費用、保管人的費用、投資交易成本及其他經營支

出 ， 金 額 合 共 一 億 六 千 零 八 十 萬 港 元  — 相 等 於 公 積 金 淨 資 產 的

0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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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的主要活動  

在二○二五年二月十日舉行的周年大會上，管理委員會通過公

積金的周年帳目報吿，並宣布截至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股息為 5 %。  

 

管理委員會亦在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通過以

下各事項：  

 

( a )  該年度的投資計劃；  

 

( b )  該年度的監管費預算；  

 

( c )  委 聘 投 資 顧 問 對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策 略 進 行 中 期 檢 討；及  

 

( d )  終 止 聘 用 一 位 主 動 型 海 外 股 票 投 資 經 理 。  

 

 

致謝  

 鄭 潔 儀 女 士 、 張 秀 蘭 女 士 ,  J P 、 蔡 曼 筠 女 士 、 馮 家 俊 先 生 、  

嚴 志 成 博 士 、 余 佩 琴 女 士 及 袁 嘉 駿 先 生 於 年 內 或 年 終 停 止 擔 任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我 謹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對 他 們 過 去 在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上

所 作 的 寶 貴 貢 獻 表 示 感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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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增減 

    

供款人帳目  (a) 78,107.1 77,639.5 +0.60% 

     

淨資產  (b) 100,748.2 91,898.4 +9.63% 

     

管理費用   160.8 150.1  

（相當於淨資產的百分率）  (0.16%) (0.16%)  

     

年終時的儲備金水平（百分率）     

   

— 年度股息分配以前  

即以上的 [(b)－ (a)]/(a)  

 

28.99 

 

18.37 

 

    

— 年度股息分配以後  22.84 12.72  

    

年度投資回報（百分率）  13.98 9.69  

    

宣派股息（百分率）  5.00 5.00  

    

供款人數目  37,128 37,419 -0.78% 

 

 

表現指標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由 每 年 十 月 至 下 一 年 七 月 ， 在   

23 個工作日內支付給退出的供款

人的個案比例，而在八月及九月

的繁忙月份則為 28 個工作日  

99.91% 99. 91%  

 

 

 

 

 

 

 李伊瑩女士 ,  M H 

 津貼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主席  

 

 

二○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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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司庫報告  

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 除特別 註明外 ，所有 金額均 以港幣 百萬元 位列示 ）  

 

1 .  財務報表  

 

公積金的財務報表是根據公積金規則內訂明的會計處理方

法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編製。  

 

 

2 .  財政表現  

 

( i )  整體盈餘  

 

公積金本年度整體盈餘為一百二十二億二千四百六十

萬港元，詳情如下：  

 

經營盈餘  2,427.9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  9,796.7 

整體盈餘  12,224.6 

 

( i i )  投資回報  

 

整 體 盈 餘 表 示 公 積 金 年 內 的 投 資 回 報 率 為 13 .9 8% 

（二○二四年： 9 .6 9 %）。  

 

( i i i )  資產覆蓋率 /儲備金水平  –  本年度股息分配前  

 

資產覆蓋率（或儲備金水平）代表了既定供款計劃的

財政實力，即其資產應付予計劃成員的利益的足夠程度。  

 

公積金的淨資產為其負債（即未撥出年內的股息準備

前的供款人帳目年底結餘）的 1 . 2 9 倍，這表示儲備金水平

為 28 .9 9 %，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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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資產  (a)  100,748.2 

減 ： 供 款 人 帳 目  

（ 本 年 度 股 息 分 配 前 ）  (b)  78,107.1 

儲備金  (c)  22,641.1 

資產覆蓋率  (a)/(b)  1.29倍  

（二○二四年：1.18倍） 

儲備金水平  (c)/(b)  28.99% 

（二○二四年：18.37%） 

 

 

3 .  股息計算方法  

 

管理委員會同意每年的股息按以下公式釐定。此公式根據

公積金在年終時的儲備金水平和年內公積金資產實際達到的投

資回報率來計算股息。  

計算股息的公式包括兩部分：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儲備金 水平－ 4 0 % ) ÷ ( 1＋ 4 0 % )＋ (公積 金投資 回報 × 經調 整的儲備 金水平 )  

儲備金水平是指準備股息前的儲備金水平，而總股息以不

少於 5 % 為限。  

( a )   在儲備金水平高於 4 0 % 這個目標時，發放高於目

標的儲備。如果儲備金水平在 4 0 % 或以下，這部

分的數值將等於零。  

( b )   基於儲備金水平來發放一部 分的投資回報。如果

儲備金水平在 4 0 % 或以下，公式中「經調整的儲

備金水平」就是實際的儲備金水平。如果儲備金

水 平 高 於 4 0 %， 「 經 調 整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 就 是

4 0 %。  

以 此 公 式 計 算 ， 本 年 度 的 總 股 息 為 4. 0 5%。 由 於 計 算 出 來

的 股 息 低 於 5%， 因 此 ， 本 年 度 的 股 息 為 保 證 股 息 ， 即 是 5 %。

股 息 計 算 已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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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宣布保證股息及轉撥儲備金的款項  

 

我建議管理委員會：  

 

( a )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1(3)條，由儲備金轉撥十四億八千零一

十萬港元至收支帳目；及 

 

( b )  宣布由收支帳目支出三十九億零八百萬港元為保證股息，

這筆款項以下列的規則分配：  

 

( i )  根 據 規 則 第 12(1)條， 5 % 股 息 給 予 在 二 ○ 二 四 年   

九月一日開始的整個財政年度期間維持開設的供款

人帳目；及  

 

( i i )  根 據規 則 第 14 條， 按比 例計 算的股 息給 予並 非在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開始的整個財政年度期間維持

開設的供款人帳目。  

 

以 上 各 項 分 配 款 額 已 列 入 財 務 報 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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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資產覆蓋率 /儲備金水平  –  本年度股息分配後  

 

撥 出 本 年 度 的 股 息 準 備 金 5 % 後 ， 公 積 金 的 資 產 覆 蓋 率 為

1 . 23 倍 ， 而 儲 備 金 水 平 為 22 .8 4 %， 詳 情 如 下 ：  

淨 資 產  ( a )   100,748.2 

    

減 ：  供 款 人 帳 目  

（ 本 年 度 股 息 分 配 後 ） ：  
   

    

供 款 人 帳 目    78,107.1 

    

股 息 準 備 金    3,908.0 

 ( b )   82,015.1 

    

儲 備 金  ( c )   18,733.1 

    

資 產 覆 蓋 率  (a)/(b) 1.23 倍 

（二○二四年：1.13 倍） 

   

儲 備 金 水 平  (c)/(b) 22.84% 

（二○二四年：12.72%） 

 

 

6 .  投資目標及準則  

公積金的投資目標，是在符合審慎原則下，盡量提高公積

金資產的經常收益及資本回報。  

 

公積金的所有投資決定，必須符合由財政司司長批准的投

資綱領。這個綱領設定了各類投資的範圍，亦列明可作投資的

證券應具有的質素或信貸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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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投資責任  

 

管理委員會每年都會審批該年的投資計劃，而該計劃必須

符合公積金的投資目標。管理委員會轄下的投資小組委員會負

責監察投資的表現。投資小組委員會每季審閱司庫擬備的投資

報告及會晤外聘投資經理。  

 

公積金的投資工作是由司庫及外聘投資經理負責。此外，

司庫還須為投資經理提供投資指引，並在保管人的協助下，確

保他們依照這些指引來進行投資活動。  

 

 

8 .  投資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總 值 達  

一千零二億五千二百六十萬港元，其中八百零九億三千零三十

萬 港 元 或 80.73% 交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 投 資 的 分 布 比 例 如

下：  

 

 

投資類別  

  

由司庫管理 

%  

 由外聘 

投資經理管理 

%  

  

總額  

%  

香港上市公司股票  
 

－  18.75  18.75 

以港元為單位的債務證券  
 

－  9.71  9.71 

港元定期存款  
 

5.34  －  5.34 

香港境外上市公司股票  
 

－  34.62  34.62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位的

債務證券  
 

－  17.29  17.29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定期存款  
 

13.93  －  13.93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通 知 存 款 及 存 於 保 管 人

的結餘  
 

－  0.37  0.37 

衍生金融工具  

－資產  
 

 

－  0.09  0.09 

－負債  
 

－  (0.10)  (0.10) 

 
 19.27  80.7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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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金的外聘投資經理如下：  

 

B a i l l i e  G i f f o rd  O v er s eas  L imi t ed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貝萊德金融管理有限公司  

 

首源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北美信託環球投資有限公司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道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威靈頓管理有限責任合夥制公司  

 

 

公積金最大款額的十項投資如下：  

 

股份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2,243.1 

N V ID IA  C o rp or a t io n  

 

1,926.1 

M i cr os o f t  Co rp o r a t i on  

 

1,925.7 

 

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823.4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1,595.0 

A l ph ab e t  In c .  1,374.2 

A p p l e  In c .  1,215.0 

A m azo n . com In c .  831.6 

M e ta  P l a t f o rms  In c .  787.0 

債 務 證 劵  
 

美國國庫  3.875% 31/05/2027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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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本 年 度 的 公 積 金 財 務 報 表 已 經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該 份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及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 將 會 在 二 ○二六年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周 年 大 會 上 提 交 管 理 委 員 會 省 覽 。  

 

 

 

 

 

 

 

 姚忠  

 津貼學校公積金司庫  

 

二 ○二六年 一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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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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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5.00 5.00 5.00 5.00 5.00 5.15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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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股息與投資回報
%

註： 宣布股息是按每名供款人截至有關年度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帳目結餘的一個百分比撥給的股息，該百分比由管理委員會宣布。

（由1998年度開始，按比例計算的股息，會給予並非在整個財政年度期間維持開設的供款人帳目。）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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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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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淨資產分布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1 8 7 . 9 7 億 港 元 ( 1 8 . 6 6 % )  

(二○二四年： 1 4 . 1 0 % )  

以港元為單位的債務證券  

9 7 . 3 4 億 港 元 ( 9 . 6 6 % )  

(二○二四年： 1 0 . 3 1 % )  

 

香 港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3 4 7 . 0 9 億 港 元 ( 3 4 . 4 5 % )  

(二○二四年： 3 8 . 9 0 % )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存 款  

1 4 3 . 3 9 億 港 元 ( 1 4 . 2 3 % )  

(二○二四年： 9 . 7 3 % )  

 總 額  ：  1 , 0 0 7 . 4 8 億 港 元  

(二○二四年：  9 1 8 . 9 8 億 港 元 )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1 7 3 . 3 4 億 港 元 ( 1 7 . 2 1 % )  

(二○二四年： 1 8 . 4 9 % )  

 

港 元 存 款 、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淨 額 及 淨 應 收 帳 款  

5 8 . 3 5 億 港 元 ( 5 . 7 9 % )  

(二○二四年： 8 . 4 7 % )  

 



 

審計署署長報告  

    

 

-  23  -  

 

 

 

獨 立 審 計 師 報 告  

致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意 見  

 

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2 6至 5 3頁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2 025年 8月 3 1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 儲 備 金 、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變 動 報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資 料 。  

 

我 認 為 ，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在 各 重 大 方 面 均 按 照 《 教 育 條

例 》 （ 第 279 章 ） 第 85 條 下 訂 立 的 《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第 16 (1 )條 及 列 載 於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的 會 計 政 策 擬 備 。  

 

意 見 的 基 礎  

 

我 已 按 照 《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第 1 6 (2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詳 載 於 本 報 告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部 分 。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 我 獨 立 於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 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 責 任 。 我 相 信 ，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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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就 財 務 報 表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須 負 責 按 照 《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第 1 6( 1 )條

及 列 載 於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的 會 計 政 策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須 負 責 聯 同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評 估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 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 ， 並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合

理 保 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 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 如 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滙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 濟 決 定 ，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 專 業 懷 疑 態 度 。 我 亦 會 ：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

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

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

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此舉

並非旨在對津貼學校公積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津貼學校公積金司庫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

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及   



-  25  -  

 

— 判 定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件或情況有關，而

且可能對津貼學校公積金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

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

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

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

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

致津貼學校公積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  

 

我 與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以 及 重 大 審 計

發 現 等 事 項 ， 包 括 我 在 審 計 期 間 識 別 出 內 部 控 制 的 任 何 重 大 缺 陷 。  

 

 

 

 

 

林 智 遠 教 授   審 計 署  

審 計 署 署 長   香 港  

  金 鐘 道 66號  

2 0 26年 1月 1 6日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高 座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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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資 產 負 債 表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資 產       

銀 行 現 金    113.3  137.2 

投 資 ：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3  19,693.7  16,315.1 

證 券  4  80,574.6  75,166.7 

衍生金 融 工 具  5  83.4  46.5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6  861.5  1,149.3 

      

負 債       

衍生金 融 工 具  5  (99.1)  (102.5)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7  (479.2)  (813.9)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100,748.2  91,898.4 

      

上 述 項 目 代 表 ：       

供 款 人 帳 目  8  78,107.1  77,639.5 

儲 備 金  9  18,733.1  10,369.0 

保 證 股 息 準 備 金  10  3,908.0  3,889.9 

   100,748.2  91,898.4 

 

 

載 於 第 3 1 至 5 3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司 庫 ： 姚 忠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  

李 伊 瑩 女 士 ,  M H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二 ○ 二 六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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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收 支 帳 目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收 入      

利 息 收 入  11 1,609.1  1,522.2 

股 息 收 入  12 979.4  1,096.2 

其 他 收 入  13 0.2  － 

  2,588.7  2,618.4 

     

支 出      

監 管 費  14 (29.5)  (28.4) 

投 資 經 理 費 用   (99.9)  (96.9) 

保 管 人 費 用   (15.5)  (14.5) 

投 資 交 易 成 本   (14.2)  (8.4) 

其 他 經 營 支 出   (1.7)  (1.9) 

  (160.8)  (150.1) 

本 年 度 經 營 盈 餘   2,427.9  2,468.3 

     

建 議 由 儲 備 金 轉 撥 的 款 項  17 1,480.1  1,421.6 

     

保 證 股 息 準 備 金  10 (3,908.0)  (3,889.9) 

年 終 結 餘   －  － 

     

     

載 於 第 3 1 至 5 3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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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儲 備 金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無 人 申 索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結 餘  15 －  0.1 

     

由 供 款 人 帳 目 轉 撥 的 贈 款 及 股 息  16 47.4  54.4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 （ 虧 損 ） ：      
－ 證 券   9,910.0  5,623.1 

－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126.2)  (46.0) 

－ 銀 行 現 金 及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12.9  (15.1) 

  9,796.7  5,562.0 

     
建 議 轉 撥 至 收 支 帳 目 的 款 項  17 (1,480.1)  (1,421.6) 

     
上 年 度 股 息 多 撥 ╱ （ 少 撥 ） 款 項   0.1  (0.2) 

  8,364.1  4,194.7 

     

上 年 度 餘 額 承 前   10,369.0  6,174.3 

餘 額 結 轉   18,733.1  10,369.0 

     

     
載 於 第 3 1 至 5 3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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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變 動 報 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本 年 度 經 營 盈 餘   2,427.9  2,468.3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9,796.7  5,562.0 

供 款 人 供 款  8 1,502.8  1,488.5 

政 府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贈 款  8 3,245.3  3,250.4 

轉 撥 至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淨 款 項  8 (28.8)  (2.3)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的 款 項  8 (8,094.1)  (8,344.5) 

無 人 申 索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結 餘  15 －  0.1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變 動   8,849.8  4,422.5 
     

年 初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91,898.4  87,475.9 
     

年 終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100,748.2  91,898.4 

 

載 於 第 3 1 至 5 3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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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現 金 流 量 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來 自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本 年 度 經 營 盈 餘   2,427.9  2,468.3 

調 整 ：      

 利 息 收 入  11 (1,609.1)  (1,522.2) 

 股 息 收 入  12 (979.4)  (1,096.2)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9,796.7  5,562.0 

 證 券 投 資 的 增 加   (5,407.9)  (2,519.4) 

 原 有 期 限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定 期 存 款 的  

  增 加   (3,476.5)  (1,930.5) 

 衍生金 融 工 具 的 變 動   (40.3)  74.9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的 減 少 ╱ （ 增 加 ）   231.8  (230.9)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的 （ 減 少 ） ╱ 增 加   (351.7)  278.6 

 撇 除 重 估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的  

 外 匯 兌 換 差 額   (4.0)  (1.4) 

 已 收 利 息   1,650.2  1,421.0 

 已 收 股 息   994.3  1,105.4 

來 自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3,232.0  3,609.6 

     
來 自 融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供 款 人 供 款   1,502.8  1,488.5 

政 府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贈 款   3,245.3  3,250.4 

轉 撥 至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淨 款 項   (28.8)  (2.3)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的 款 項   (8,077.1)  (8,352.1) 

用 於 融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3,357.8)  (3,615.5)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的 淨 減 少   (125.8)  (5.9) 

年 初 結 存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606.7  611.2 

匯 率 變 動 對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的 影 響   4.0  1.4 

年 終 結 存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18 484.9  606.7 

     
載 於 第 3 1 至 5 3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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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學校公積金  

財務報表附註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百萬元位列示）  

 

1 .  法例  

津貼學校公積金（下稱公積金）是一項退休金計劃，受教育

條例（第 27 9 章）第 8 5 條下訂立的津貼學校公積金規則（下

稱公積金規則）所規限。  

 

2 .  重大會計政策  

( a )  財務報告架構  

公積金採納了包括公積金規則與在不違反公積金規則下

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會計準則（此乃綜合詞彙，包括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個 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的財務報告架構。公積金採

納的重大會計政策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會計準則並於公積金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或可供提前

採納。公積金因首度採納其中適用的準則而引致在本財

務 報 表 反 映 的 本 會 計 期 及 前 會 計 期 的 會 計 政 策 的 改 變

（如有）載於附註 2 (c )。  

( b )  財務報表的擬備基礎  

除載 於 附 註 2 ( d )的會計政策所述由外聘投資經理管理的

股票及債務證券（附註  19 ( a )）及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

值 計 量 外 ，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擬 備 基 礎 是 以 原 值 成 本 法 計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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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符合財務報告架構（  附註 2 ( a )）的財務報表需要管

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

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採納，以及資產、負債、收入與支出

的呈報數額。此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經驗及其他

在有關情況下被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定。在欠缺其他現

成數據的情況下，則採用此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

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與實際價值或有

不同。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被不斷檢討修訂。如修訂只影響

本會計期，會在作出修訂的期內確認，但如影響本期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 有 關 修 訂 便 會 在 該 期 及 未 來 期 間 內 確

認。  

公積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

斷。無論現時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日估計過程

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

資產和負債的帳面值在來年大幅修訂。  

( c )  會計政策改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

告會計準則並於公積金的本會計期首次生效。本財務報

表於呈報年度內所應用的會計政策並未因該等發展而出

現任何改變。  

公積金並沒有採納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附註 21） 。  

( d )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 i )  初始確認及計量  

公 積 金在 成 為金融 工 具的 合 約其中 一 方之 日 確 認

有 關 金融 資 產及金 融 負債 。 按 常 規 方 式 購 入 及 出

售 金 融 工 具 於 交 易 日 確 認 ， 即 公 積 金 承 諾 購 入 或

出 售 有 關 工 具 之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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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初 始確 認 時，金 融 資產 及 金融負 債 按公 平 值 計

量 ； 如並 非 其 後 按 公 平值 計 量的金 融 資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則 再 加上或 減 去因 收 購該等 金 融資 產 或 發

行 該 等金 融 負債而 直 接引 致 的交易 成 本 。 其 後 按

公 平 值計 量 的金融 工 具的 交 易成本 會 於 初 始 確 認

時立即支銷。  

( i i )  收益或虧損的確認方式  

公積金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 1 條的規定將從金融工

具 公 平值 的 變動所 得 的重 估 收益或 虧 損及 從 註 銷

確 認 所 得 的 實 現 收 益 或 虧 損 記 入 儲 備 金 （ 附 註

2 ( d ) ( i i i )及 ( v )）。這個會計處理方法跟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 號 「金融 工具」所要求將該等收益或虧

損記入收支帳目的處理方法有所不同。  

( i i i )  分類及其後計量  

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這 些 包括 由 外聘投 資 經理 管 理的股 票 及債 務 證 券

（附註  19 ( a )）及衍生金融工具。它們其後按公平

值 計 量 。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1 ) ( a ) ( iv ) 及

1 1 (1 ) (b ) ( i i i )條 ， 公 平 值 的變 動 會被 確 認 為重 估 收

益或虧損，並在產生期內記入儲備金。  

公 積 金 用 以 管 理 與 兌 匯 率 變 動 相 關 連 之 風 險 的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並 未 符 合 採 用 對 沖 會 計 法 。 當 該 等 衍

生 金 融工 具 的公 平 值 為 正 數 時 則 作 為 資 產 ， 而 當

公 平 值 為 負 數 時 則 作 為 負 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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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這 些 包括 銀 行現金 、 在銀 行 及其 他 金 融機 構 的 存

款 ， 以及 應 收帳款 及 其他 資 產。 它 們 旨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流 量 ，即只 包 括所 支 付的本 金 及利 息 ， 其

後 採 用實 際 利率法 按 攤銷 成 本值 計 量 。這 些 金 融

資產的虧損準備根據附註 2 (d ) (v i i )所述的預期信用

虧損模型計量。  

實 際 利率 法 是計算 金 融資 產 或金融 負 債的 攤 銷 成

本 值 ，以 及 攤分及 確 認有 關 期間的 利 息收 入 或 支

出 的 方法 。 實際利 率 是指 可 將該金 融 資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在有 效 期間內 的 預計 現 金收支 ， 折現 成 該 金

融 資 產的 帳 面總值 或 該金 融 負債的 攤 銷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貼 現 率。 公 積 金於 計 算實際 利 率時 ， 會 考

慮 該 金融 工 具的所 有 合約 條 款以估 計 現金 流 量 ，

但 不 會計 及 預期信 用 虧損 。 有關計 算 包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 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負債  

這 些 包括 應 付帳款 及 其他 負 債。 它 們 其後 採 用 實

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值計量。  

重新分類  

公 積 金僅 在 管理某 金 融資 產 的業務 模 式出 現 變 動

時 ， 才將 有 關資產 重 新分 類 。金融 負 債不 作 重 新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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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 )  公平值計量  

公積金於每個報告日按公平值計量其由外聘投資經

理管理的股票及債務證券（附註  19 (a )）及衍生金

融 工 具。 公 平值指 市 場參 與 者在計 量 日有 秩 序 地

交 易 時， 就 出售資 產 或轉 讓 負債所 收 取或 支 付 的

價 格 。計 量 公平值 時 ，會 假 定出售 資 產或 轉 讓 負

債的交易在下述其中一種情況下進行： ( a )在有關

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進行，或 (b )如沒有主要市

場 ， 則 在 對 有 關 資 產 或 負 債 最 為 有 利 的 市 場 進

行；而公積金於計量日能參與此等市場。  

計 量 資產 或 負債的 公 平值 所 用的假 設 ，是 市 場 參

與 者 為該 等 資產或 負 債定 價 時所用 的 假設 ， 並 假

設 市 場 參 與 者 會 以 最 符 合 其 經 濟 利 益 的 方 式 行

事。  

公 積 金在 計 量公平 值 時， 會 按情況 採 用合 適 和 具

充 分 數據 的 估值方 法 ，盡 可 能運用 相 關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並 盡量少 用 不可 觀 察到的 參 數。 公 積 金

按 以 下公 平 值等級 劃 分計 量 所得的 公 平值 ， 有 關

等級反映計量時所用重要參數的類別：  

第 1 級  ⎯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值 是 相 同 的 資 產或 負

債於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  

第 2 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以第 1 級公平值報

價 以 外 資 產 或 負債 的 直 接 （ 如 價格 ）

或 間 接 （ 自 價 格引 伸 ） 可 觀 察 數據 釐

定；及  

第 3 級  ⎯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值 按 非 基 於 可 觀察 市

場數據（即不可觀察數據）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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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按 經 常 性 基 礎 於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資 產 及 負

債 ， 公積 金 於 報 告 日 透過 重 新評估 分 類（ 根 據 對

整 體 公平 值 計量而 言 屬最 重 要 的 最 低 等 級 參 數 作

出 ） ，決 定 財務報 表 中各 等 級之公 平 值 有 否 作 出

轉撥。  

( v )  註銷確認  

當 從 金融 資 產收取 現 金流 量 的合約 權 屆滿 ， 或 已

轉 讓 該金 融 資產及 其 絕大 部 分風險 和 回報 的 擁 有

權時，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確認。  

當 合 約指 明 的債務 被 解除 、 取消或 到 期時 ， 該 金

融負債會被註銷確認。  

按照公積金規則第 11 (1 ) ( a ) ( i )及 11 ( 1 ) ( b ) ( i )條，在

註銷確認所得的已實現損益會被記入儲備金。  

( v i )  對銷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若 存 在 依 法 有 效 的 對 銷 權

利 ， 而公 積 金亦有 意 以淨 額 結 算 或 準 備同 時 變 現

資 產 及償 付 債務， 則 有關 金 融資產 及 金融 負 債 可

予對銷，以淨金額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 v i i )  金融資產減值  

公 積 金透 過 計量 按 攤 銷成 本 值計量 的 金融 資 產 的

預 期 信用 虧 損來決 定 須確 認 的虧損 準 備。 預 期 信

用虧損評估不適用於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預 期 信用 虧 損是經 概 率加 權 估計的 信 用虧 損 。 信

用 虧 損為 按 照合約 應 付予 公 積金的 現 金流 量 與 公

積 金 預期 會 收到的 現 金流 量 兩者間 的 差距 ， 並 以

折 現 方式 按 實際利 率 計算 。 預期信 用 虧損 是 根 據

以下任何一種基礎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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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個月預期信用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

融工具的信用風險並無大幅增加）：在報告

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引致的預

期信用虧損；及  

—  永久預期信用虧損（自初始確認以來，金融

工具的信用風險大幅增加）：金融工具的預

期有效期內所有可能出現的違約事件引致的

預期信用虧損。  

公 積 金藉 比 較金融 工 具於 報 告日及 於 初始 確 認 日

的 違 約風 險 ，以評 估 金融 工 具的信 用 風險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 為 此 ， 公 積 金 認 為 以 下 為 違 約 事 件 ：

( i )  當借款人向公積金全數支付其信貸承擔的機會

較少；或 ( i i )  金融資產已逾期 90 日。公積金在合

理 的 投放 下 考慮合 理 及可 靠 的數量 及 質量 資 料 ，

包 括 過往 經 驗及具 前 瞻性 的 資料。 若 按合 理 預 期

下無法收回合約現金流量，金融資產將被撇銷。  

( e )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就 現 金 流 量 表 而 言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包 括 銀 行 現

金；於存入或購入時距期滿日不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以及短期投資（該等投資可隨時轉

換 為 已 知 金 額 現 金 ， 而 其 價 值 變 動 風 險 不 大 且 流 通 性

高）。  

( f )  供款及贈款  

供 款 來 自 供 款 人 。 贈 款 來 自 政 府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下稱直資學校）。供款及贈款均按應計方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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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收入的確認  

( i )  利息收入  

利 息 收入 採 用實際 利 率法 以 應計方 式 在收 支 帳 目

內確認。  

( i i )  股息收入  

來 自 股票 的 股息收 入 於股 價 除息時 在 收支 帳 目 內

確認。  

( i i i )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以應計方式在收支帳目內確認。  

( h )  外幣換算  

於年內的外幣交易是以交易日的現貨匯率換算為港元。

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是按照報告日的收市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 。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1 ) ( a ) ( iv ) 及

1 1 (1 ) (b ) ( i i i )條，所有外幣換算損益均以重估收益或虧損

在產生期內在儲備金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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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以下列貨幣為單位的定期存款     

 — 港元  5,354.5  7,368.6 

 — 美元  13,967.6  8,491.0 

    

以下列港元以外貨幣為單位的通知

存款及存於保管人的結餘     

 — 美元  212.7  314.6 

 — 其他貨幣  158.9  140.9 

 19,693.7  16,315.1 

 

4 .  證券  

 

 ( a )  詳情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香港上市公司股票  18,797.4  12,958.3 

香港境外上市公司股票  34,709.2  35,748.4 

 53,506.6  48,706.7 

    

以下列貨幣為單位的債務證券     

— 港元  9,734.1  9,472.2 

— 美元  6,395.6  6,364.6 

— 其他貨幣  10,938.3  10,623.2 

 27,068.0  26,460.0 

 80,574.6  75,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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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於八月三十一日持有的證券佔有關投資項目類別 5%  以上者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發行機構  

 

類別  

 

公平值 

佔類別 

百份比 

 

公平值 

佔類別 

百份比 

美國國庫  債務證券  3,452.7 12.76% 3,273.4 12.3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債務證券  1,363.9 5.04% 1,315.2 4.97% 

 

5 .  衍生金融工具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外匯遠期合約  

（以公平值列帳）  83.4   99.1  46.5   102.5  

 

於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以上所有的外匯遠期合約將在

一 年 內 到 期 及 總 名 義 數 額 為 三 百 三 十 七 億 六 千 三 百 二 十 萬  

港元（二○二四年：二百八十七億六千八百九十萬港元）。

這些合約的名義數額反映尚未完成交易的數量，而非代表所

須承擔風險的金額。  

 

6 .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應收利息及股息  492.1  548.1 

售出投資應收款項  369.4  601.2 

 861.5  1,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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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未交收的買入證券交易  360.8  714.4 

投資經理的費用  24.8  24.6 

應付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款項  29.5  28.4 

應付予退出供款人的款項  60.1  43.1 

保管人的費用  3.3  3.4 

其他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0.7  － 

 479.2  813.9 

 

 以上所有負債均於一年內到期。  

 

   
8 .  供款人帳目  

 二○二五年 

 供款 
政府及直資 
學校贈款  股息  總額 

        
本年度增加的款項  1,502.8  3,245.3  3,889.8  8,637.9 

轉撥至補助學校  

公積金的淨款項  (7.9) 

 

(12.1) 

 

(8.8) 

 

(28.8) 

發還退出供款人的  

款項  (1,200.8) 

 

(2,783.9) 

 

(4,109.4) 

 

(8,094.1)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1(1)(a)(ii)條        
轉撥儲備金的款項  － 

 

(41.3) 

 

(6.1) 

 

(47.4) 

本年度淨增加 / (發還 ) 294.1 
 

408.0 
 

(234.5) 
 

467.6 

上年度餘額承前  15,614.6  32,124.3  29,900.6  77,639.5 

餘額結轉  15,908.7 
 

32,532.3 
 

29,666.1 
 

78,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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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四年 

 供款 
政府及直資 
學校贈款  股息  總額 

        

本年度增加的款項  1,488.5  3,250.4  3,890.9  8,629.8 

轉撥 (至 )/自補助學校  

公積金的淨款項  (3.0) 

 

(2.2) 

 

2.9 

 

(2.3) 

發還退出供款人的  

款項  (1,250.5) 

 

(2,868.5) 

 

(4,225.5) 

 

(8,344.5)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1(1)(a)(ii)條        
轉撥儲備金的款項  － 

 

(45.4) 

 

(9.0) 

 

(54.4) 

本年度淨增加 / (發還 ) 235.0  334.3  (340.7)  228.6 

上年度餘額承前  15,379.6  31,790.0  30,241.3  77,410.9 

餘額結轉  15,614.6 
 

32,124.3 
 

29,900.6 
 

77,639.5 
 

本年度沒有來自直資學校的贈款（二○二四年：無）。  

 

發還退出供款人的款項分析如下：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退休  
 

3,911.6  4,081.3 

離職   4,066.7  4,151.5 

身故及患病   36.9  44.7 

其他（如終止合約及有關的學校不
再是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   78.9  67.0 

  8,094.1  8,344.5 

 

在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供款人可得利益為七百七十億二

千二百二十萬港元（二○二四年：七百六十六億五千六百五

十萬港元）。假設所有供款人在當日退出公積金，此數額代

表了在當日應付予供款人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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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儲備金  

儲備金是按照公積金規則第 1 1 條而設立。  

 

10.  保證股息準備金  

這筆款項是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2 條撥出的保證股息準備金，

該準備金為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整個財政年度期

間 維 持 開 設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的 結 餘 的 5 %， 以 及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4 條按比例計算的股息，給予並非在整個財政年度期間維

持開設的供款人帳目。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 2 條，如於任何年度公積金不足以支付

5 %  保證股息，則財政司司長可指示由政府一般收入撥出一

筆免息的政府貸款，以支付公積金不足以支付的保證股息。

由於由儲備金轉撥的款項（附註  1 7）抵銷了保證股息與經營

盈餘之差額，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沒有此

類政府貸款支付給公積金（二○二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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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息收入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利息收入來自：      

  按 公 平 值 計 量的債務證券   894.7  855.6 

  以下列貨幣為單位的存款：      

— 港元   137.1  283.3 

— 美元   577.0  382.8 

— 其他貨幣   0.3  0.5 

  714.4  666.6 

  1,609.1  1,522.2 

 

12.   股息收入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股息收入來自：      

— 香港上市公司   486.7  475.4 

— 香港境外上市公司   492.7  620.8 

  979.4  1,096.2 

 

 

13.   其他收入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補償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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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監管費  

這 筆 款 項 是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5 ( 5 )條 應 支 付 的 監 管 費 的 撥

備 ， 以 支 付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監管公積金的費用。  

 

 

15. 無人申索的供款人帳目結餘  

此款項是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 4 (2 )條撥入儲備金內的無人申索

的供款人帳目結餘。  

 

 

16.  由供款人帳目轉撥的贈款及股息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3 條，每當任何供款無間年資不足 10 年的

供款人停止受僱為津貼學校或直資學校（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教員時，其帳目即告終結，而該教員應獲付給一筆款項，  

該 款 項 包 括 相 等 於 所 有 政 府 贈 款 、 直 資 學 校 贈 款 （ 如 有 的  

話）及就該等贈款宣布的股息總和的指定百分比的款額。至於

無 需 付 給 供 款 人 的 贈 款 及 股 息 ， 則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1(1)(a) ( i i )條撥入儲備金內。  

 

17.  建議由儲備金轉撥的款項 /轉撥至收支帳目的款項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1 ( 3 )條，建議由儲備金轉撥十四億八千零

一十萬港元（二○二四年：十四億二千一百六十萬港元）至

收支帳目內，以補足經營盈餘因減除 5 %  保證股息準備金，

即三十九億零八十萬港元（二○二四年：三十八億八千九百

九十萬港元）後不足之數。是項建議有待管理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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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的分析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原有期限不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  14.0 

銀行現金、通知存款及存於保管人  

的結餘   484.9  592.7 

總額   484.9  606.7 

     

與資產負債表對帳：  
    

資產負債表所列款額      

銀行現金   113.3  137.2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19,693.7  16,315.1 

  19,807.0  16,452.3 

減：原有期限超過三個月的款額   (19,322.1)  (15,845.6) 

現金流量表內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484.9  606.7 

 

19. 財務風險管理   

 

( a )  投資管理及監控  

公積金的日常管理工作，是由庫務署署長根據公積金規

則第 5(4)條所委任的司庫負責。投資職責是由管理委員會

負責，管理委員會制定公積金的投資策略，而投資策略

必須符合由財政司司長批准的投資綱領。司庫及外聘投

資經理們根據管理委員會的指示，投資所有經由管理委

員會認為是公積金正常現金需求下多出的剩餘金額。投

資經理是由管理委員會經財政司司長批准後而委任的。  

公積金的投資目標，是在符合審慎原則下，盡量提高公

積金資產的經常收益及資本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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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每年都會審批該年的投資計劃，而該計劃必

須符合公積金的投資目標，管理委員會轄下的投資小組

委員會負責監察投資的表現。投資小組委員會每季審閱

司庫擬備的投資報告及會晤公積金外聘投資經理。  

公積金的投資管理及監控在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文件中

列出，並由管理委員會定期檢討。  

( b )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例如股票價格，利率及貨幣匯

率 ）的 變 動 ，可 能 影 響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價 值 或 現 金 流

量。  

( i )  股價風險  

股 價 風險 指 因股票 價 格變 動 而引致 虧 損的 風 險 。

公 積 金的 股 票投資 涉 及股 價 風險， 亦 即是 股 票 的

價 值 可 以 下 跌 及 上 升 。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十一日，如附註 4 所示，股票被列為證券。應對

所 涉 及的 風 險主要 是 依據 制 定的風 險 管理 及 投 資

策 略 ，透 過 分散投 資 組合 來 進行。 公 積金 會 持 續

地監控股價風險。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在其 他 因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況 下 ， 估 計 股 票的 市 場買入 價 如上 升 ／ 下

跌 1 0 %，於儲備金確認的年度淨 實 現 及重估收益會

增 加 ／ 減 少 五 十 三 億 五 千 零 七 十 萬 港 元      

（ 二 ○二 四 年： 淨 實 現 及 重 估收益 會 增加 ／ 減 少

四十八億七千零七十萬港元）。  

( i i )  利率風險  

利 率 風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利 率 變動而 波 動的 風 險。利 率 風險 可 進 一

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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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平 值利 率 風險指 金 融工 具 的公平 值 會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而 波 動的風 險 。由 於 公積金 有 相當 部 分 的

定 息 債務 證 券及全 部 在銀 行 及其他 金 融機 構 的 存

款 皆 是定 息 的，當 市 場利 率 上升， 它 們的 公 平 值

便 會 下跌 。 債務證 券 投資 是 依據制 定 的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策 略 而進行 ， 公積 金 會持續 地 監控 公 平 值

利率風險。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在其 他 因素 維 持 不

變的情況下，估 計利率如上升／下跌 1 00 基點，於

儲 備 金確 認 的年度 淨 實 現 及 重估 收 益 會減 少 ／ 增

加 十 五億 六 千七百 二 十 萬 港 元（ 二 ○ 二四 年 ： 淨

實 現 及重 估 收益 會 減 少／ 增 加十四 億 六千 二 百 七

十 萬 港元 ） 。由 於 在 銀行 及 其他金 融 機構 的 存 款

以 攤 銷成 本 值列示 ， 市場 利 率變動 不 會影 響 其 帳

面 值 及 公 積 金 於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 虧 損。  

現 金 流量 利 率風險 指 金融 工 具的未 來 現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利 率 變動而 波 動的 風 險。公 積 金沒 有 重 大

的 現 金流 量 利率風 險 ，因 為 只有小 部 分的 債 務 證

券，其利息是參照市場息率而釐定。   

( i i i )  貨幣風險  

貨 幣 風險 是 指金融 工 具的 公 平值或 日 後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兌匯 率 的變動 而 上落 的 風險。 公 積金 以 外 幣

為 單 位的 投 資會面 對 貨幣 風 險。公 積 金只 有 以 港

元 、 美元 、 人民幣 及 其長 債 擁有高 信 貸評 級 的 國

家 的 外幣 為 單位的 投 資。 公 積金依 據 制定 的 風 險

管 理 及投 資 策略處 理 貨幣 風 險，並 會 持續 地 監 控

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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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列載已確認資產及負債於報 告 日的每種貨幣的

淨貨幣風險情況（已考慮外匯遠期合約的影響）：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在其 他 因素 維 持 不

變的情況下，估 計：  

  美元兌港元如上升╱下跌 0 . 5 %，儲備金確認的

年度淨實 現 及重估收益會增加／減少二億一千

一百二十萬港元（二○二四年：淨實 現 及重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一 億 七 千 八 百 三 十 萬 港

元）；  

  日元兌港元如上升╱下跌 10 %，儲備金確認的

年度淨實現及重估收益會增加╱減少二億八千

四 百 六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益會增加╱減少一億七千零三十萬港元，基

於兌匯率上升╱下跌 5 %。由於二○二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後日元兌港元有較大的波動，敏感度

分析中採用的假設因而有所變動）；及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港 元  39,810.1  35,728.3 

美 元  42,240.6  35,654.2 

人 民 幣  5,499.1  5,362.2 

歐 羅  4,681.7  5,014.5 

日 元  2,845.8  3,405.3 

英 鎊  1,889.1  1,896.8 

其 他  3,781.8  4,837.1 

 100,748.2  91,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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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貨幣兌港元如上升╱下跌 5 %，儲備金確認

的年度淨實現及重估收益會增加／減少七億九

千二百六十萬港元（二○二四年：淨實現及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八 億 五 千 五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 c )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發行機構或交易對方未能在到期時支付全數

的風險。銀行現金、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債

務證券、衍生金融工具，以及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均潛

在信貸風險。公積金揀選的發行機構或交易對方均需具

良好信貸評級、穩健財政實力和龐大股本規模。公積金

亦依據制定的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為個別發行機構或

交易對方設立交易上限，並持續地監控信貸風險。故此

公積金並沒面對顯著或集中的信貸風險，而公 積 金的信

貸風險被視為有 限。  

雖然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金融資產須符合減值規定，但

公積金估計其預期信用虧損並不重大，因此無須作虧損

準備。  

下文列載公積金於報告日在未計及所持有的任何抵押品

或其他提升信貸項目下所面對的最大信貸風險：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銀行現金   113.3  137.2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

存款   19,693.7  16,315.1 

債務證券   27,068.0  26,460.0 

衍生金融工具   83.4  46.5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861.5  1,149.3 

  47,819.9  44,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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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列載銀行現金、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

債務證券在報告日的信貸質素，以穆迪或其他相等的評

級分析：  

 

 

 

二○二五年

九月五日年 

二○二四年 

按信貸評級列示銀行現金及在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Aa1至 Aa3  6,219.7  6,924.7 

A1至 A3  13,587.3  9,527.6 

  19,807.0  16,452.3 

     

按信貸評級列示債務證券      

Aaa  2,987.6  6,211.1 

Aa1至 Aa3  10,887.6  8,018.3 

A1至 A3  12,856.5  11,876.8 

Baa1至 Baa3  336.3  353.8 

  27,068.0  26,460.0 

 

( d )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是指公積金有困難應付到期金融債務的風

險。公積金持續地監控流動資金的需要，並保持一定水

平 的 短 期 存 款 及 現 金 以 應 付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款 項 的 需

要。故此公積金並沒面對顯著的流動資金風險。  

 

20.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列入第 1 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根據此等金融工具於報 告日

的市場報價而釐定，此公平值並無扣除將來出售該等工具時

涉及的預計成本。  

由於在活躍市場沒有報價，列入第 2 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

使用以報 告 日的市況為基礎的參數，並盡可能運用可觀察到

的數據，以現值或其他估值方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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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按經常性基礎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依 照 公 平 值 等 級 架 構 ， 在 報 告 日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工具的帳面值載列如下：  

 

於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 1級  第 2級  總計 

資產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證 券  53,506.6  27,068.0  80,574.6 

衍生金融工具  0.1  83.3  83.4 

 53,506.7  27,151.3  80,658.0 

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99.1  99.1 

      

於二○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 1級  第 2級  總計 

資產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證 券  48,706.7  26,460.0  75,166.7 

衍生金融工具  －  46.5  46.5 

 48,706.7  26,506.5  75,213.2 

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102.5  102.5 

  

於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內 ， 第 1 級 與 第

2 級 金 融 工 具 之 間 並 無 轉 撥（二○二四年 ： 無）。公積

金的 政 策 是 在 報 告 期 末 確 認 期 內 出 現 的 公 平 值 等 級 之 間

的 轉 撥 。  

 

(b )  按經常性基礎並非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所有其他金融工具均以與其公平值相同或相差不大的金

額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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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已頒布但未於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效

的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新準則和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 已頒布多項於截

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尚未生效，而亦沒有提前

在本財務報表中被採納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包 括 以 下 可

能 與 公 積 金 有 關 ：  

 在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  

開 始 的 會 計 期 生 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8 號 「 財 務
報 表 列 報 和 披 露 」   

二 ○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公積金正就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用期間預

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直至目前為止，公積金得出的結

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不大可能會對本財務報表

構成重大影響。  

 


